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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部青年村落文化行動計畫獎勵作業要點 

團隊獎勵金切結書(範例) 

 

本團隊   青村計畫小隊         

成員 王大青、呂小年、張大村、李大落、馬小文   共計  

5  人 

同意由本團隊負責人  王大青   代表領取「113 年青年村

落文化行動計畫：青年村落文化計畫」第 1 至第 4 期之獎

勵金，並依規定繳納 10%所得稅金後，由團隊成員另行約定

獎勵金分配管理運用事宜，若有相關糾紛疑義，由團隊成

員自行溝通協調，文化部不予涉入，特此切結為憑。    

此致     文化部 

 

 

 

 

立書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簽章 

王大青 A121111111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 439號  

呂小年 B222222222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 439號  

張大村 C133333333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 439號  

李大落 E255555555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 439號  

馬小文 F166666666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 439號  

中 華 民 國  113 年   4   月   22  日 

 

切結書上的文字請用電腦打字， 

成員是提案計畫書所列出的成員。 

立書人請用字跡清楚簽名或蓋章。 

 


